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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年度法務部辦理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實地查核及評鑑報告 

評鑑日期：102年 3月 25日 

總評及建議事項 

一、總評 

（一）該會 101年度在收容人技訓、離島駐點服務、加強志工訓練及入

監輔導等方面，推動多項創新措施，專任人員頇擔負總會、金門

與連江分會的行政、輔導與營利的業務，專任人員認真負責，分

工明確，對各項業務極為熟稔，且能落實推動，書表記錄詳實清

晰，整體表現優異，值得嘉許。 

（二）個案輔導紀錄大致能詳實呈現，專任人員對於更生輔導員反映之

個案問題及需求，均能妥適給予建議及簽辦處遇措施。 

（三）積極連結社會資源、結合在地特色，協助輔導更生人復歸社會，

地方資源開發及連結能力強，對於服務實施廣度、服務措施多元

性等甚有助益，例如更生人成功以專長經營「書經舍」，激勵其

他更生人努力尋找自己的方向，另邀請魚麵達人傳授受刑人魚麵

的製作技術，俾出獄後有一技之長謀生，成效頗佳。 

（四）對於會產的經營、管理及財政方面均十分謹慎。 

（五）101 年度不續聘 6 席出席率不高之董事、1席監察人，明確控管

董監事開會之出席率。 

（六）人力資源運用及規劃方面： 

1.訂有「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工作人員管理辦」報本部核

定，據以辦理人員之進用、服務、考核獎懲等人事管理事宜，

運作順暢。 

2.訂有更生輔導員志願服務計畫，據以辦理志工之遴聘、組訓及

管理運用等相關事宜。 

3.訂有「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工作人員薪點表」報本部核

定，符合行政院訂頒「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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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」，專職人員的薪給均符合規定，董事長、執行長、幹事，

均依規定標準支領兼職費。 

二、建議事項 

（一）會務推動 

同時兼辦總會與分會業務，型態獨特，雖能了解實際問題與狀

況，惟不易保持客觀，從較超然的層面規劃或評估業務。建議可

成立諮詢委員會，邀請有實務經驗的專家學者擔任諮詢委員，協

助規劃或評估業務，發展具特色的模式。 

（二）保護業務之執行 

1.對於例行性業務已駕輕就熟，期能以此基礎規劃更精進、深入

的服務內容及較長期的計畫，並訂定各項服務方案的評估指標

與方法，以評估所執行方案的成效，做為檢討、修改方案及計

畫的參考，俾整體與長期計畫的規劃與執行更具成效。 

2.結合在地飲食文化特色於監所開辦魚麵班等技訓班，課程種類

多元且成功量產商品，成效頗佳，請追蹤受訓學員出監後投入

職場之成效，並規劃執行如何銜接就業或創業協助。 

3.在服務個案數量不高的現況下，建請強化職業輔導的深化及成

功率。另小額貸款及更生事業申請人數較少，建議放寬申請限

制或調降自備款比例，以鼓勵更生人就業。 

4.未結個案中多有無故服務中斷、訪視間隔較久等情形，請針對

未結個案予以檢視，了解現況，據以判別持續追蹤或評估結

案。部分個案依卷附之執行情形摘要，似已達結案標準，並已

停止追蹤，惟無結案報告，請確實完成結案評估程序。 

5.家庭支持方案之案件執行及個案輔導方式與一般認輔個案尚

無差異，仍多聚焦於處理案主自身問題及需求，對於其與其他

家庭成員間之關係疏離、促進、衝突調解等，較為不足，應予

加強，以達方案立意及目標。 

6.各項成果報告建議清楚標明人數，而非僅列參與人次。 

（三）資源開發及聯結運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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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建議持續強化與觀護人的橫向聯結與合作；另可與當地大學

（如金門大學）聯結合作，協助推展業務，除善用師資外，可

透過大學生必修的服務學習課程或社團，協助活動規劃及擔任

志工。另聯結的各項資源，請建立電腦資料庫，以方便應用。 

2.金門監獄的收容人中，金門本地、台灣及大陸約各佔三分之

一，建議保護服務應作更適性的規劃，對於不同類型之更生人

應有不同的服務規劃，提供不同的職業培訓及就業服務轉介機

制，以建立服務特色。 

4.輔導個案就業，主要仰賴公立就服機構媒合或推介至政府臨時

性工作，請加強協力廠商資源之開發，以拓展協助就業管道。 

（四）人力資源運用及規劃 

1.請考慮建立志工資料庫，除基本資料外，納入專長、研習時數、

服務時數等資料，作為考評參考。 

2.專任人員負擔重，擴展志工運用亦有相當限制，致行政志工人

數難以增加，雖志工人數多寡並無絕對標準，建請適度擴增其

多元性，例如增聘宗教人士或考量是否運用高中以上在學學生

頇有志願服務時數之規定，提供實習生名額，以擴增可用社會

資源之向度，並增加行政支援人力。 

3.該會 3 位專任人員長久以來兢兢業業，認真負責辦理各項業

務，建請對於久任績優之專任人員予以適度升遷，以提振士氣。 

  


